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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0,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2017年6月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889号）核准。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睿能科技” ）向社会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670,000股，并于2017年7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02,67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77,0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25,67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涉及2名

股东，分别为睿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能实业” ）和平潭捷润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平潭捷润” ）。上述股东持有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150,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

将于2020年7月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102,670,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5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

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02,6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

加至143,738,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07,80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35,938,000股。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143,738,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元（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公司截

至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43,738,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201,233,2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50,92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50,313,2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201,233,2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50,920,000股；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50,313,2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股东承诺具体如

下：

（一）股份锁定承诺及约束措施

1、公司股东睿能实业、平潭捷润承诺

（1）自睿能科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股东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股东

在睿能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睿能科技股份，也不由睿能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睿能科技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股东持有的睿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

个月。

（3）本股东持有的睿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

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复权处理）不低于发行价。

（4）除上述外，本股东还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

定。

2、公司实际控制人杨维坚先生承诺

（1）自睿能科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睿

能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睿能科技股份，也不由睿能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睿能科技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睿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限将

自动延长六个月。

（3）自睿能科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保证不转让睿能实业有限公司、瑞捷

投资有限公司、健坤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4）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任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

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除上述外，本人还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此承诺。

3、间接持有公司股权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自睿能科技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睿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睿能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

（2）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睿能科技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睿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期满后两年内减持

的，减持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发行价。本人若在该期间内以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减持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睿

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全部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4）睿能科技上市后六个月内如睿能科技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睿能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的锁

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5）除上述外，本人还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原因而放弃履行此承诺。

4、约束措施

上述承诺主体均承诺如违背上述承诺，其违规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全部归睿能科技所有，且其将于获得相

应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该收益支付到睿能科技指定的账户。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睿能科技或

睿能科技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持股和减持意向承诺及约束措施

1、睿能实业承诺

作为睿能科技的控股股东，本股东对睿能科技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意长期且稳定地持有睿能科技股份。

为保持对睿能科技的控制权及保证睿能科技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 本股东持有睿能科技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除本股东或有的投资、理财等财务安排需减持一定数量股票外，本股东无其他减持意向，且本股东每

年减持睿能科技股票数量不超过睿能科技总股本的10%，减持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睿能科技股票的发行价。

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本股东拟减持所持有的睿能科技股份，本股东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进行减持，并提前五个交易

日通报睿能科技，由睿能科技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此外，本股东还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平潭捷润承诺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股东减持睿能科技股份最多不超过睿能科技总股本的5%，减持价格（如因派发现

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

于睿能科技股票的发行价。 同时，如本股东拟减持所持有的睿能科技股份，本股东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证券交易所允许的其他转让方式进行减持，并提前

五个交易日通报睿能科技，由睿能科技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此外，本股东还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3、约束措施

上述承诺主体均承诺如违背上述承诺，其违规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全部归睿能科技所有，且其将于获得相

应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该收益支付到睿能科技指定的账户； 如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睿能科技或

睿能科技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经上述股东自查、公司核查，截至目前，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睿能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睿能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东吴证券同意睿能科技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事项。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0,92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6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单位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睿能实业

135,394,736 67.28 135,394,736 0

2

平潭捷润

15,525,264 7.72 15,525,264 0

合计

150,920,000 75.00 150,920,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1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5,525,264 -15,525,264 0

2

、

境外法人

、

自然人持有股份

135,394,736 -135,394,736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0,920,000 -150,920,00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

股

50,313,200 150,920,000 201,233,2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0,313,200 150,920,000 201,233,200

股份总额

201,233,200 - 201,233,200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藏格 公告编号：

2020-46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召开地点：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279号成达大厦11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曹邦俊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2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287,758,8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5888%，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1,246,655,2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2.527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人，共计

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1,103,5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61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有表决权

5%以上(含有表决权5%)的股东之外的股东，下同）共计2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1,637,97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0884%。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249,6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45％；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28,7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84.3672％；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816％；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的15.251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28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71％；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1,7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84.4464％；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024％；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的15.2512％。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7,599,9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7％；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9,0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6184％；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8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7,599,9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7％；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9,0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6184％；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8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7,632,9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2％；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12,0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6976％；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7,591,7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0,8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5987％；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816％；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的0.0197％。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7,599,9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7％；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479,0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99.6184％；反对15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8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1,7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464％；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4％；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25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1,7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84.4464％；反对1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3024％；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的15.2512％。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及2020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1,132,62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54％；反对27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9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5,011,7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84.0862％；反对275,

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0.6626％；弃权6,3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15.251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雁王庆实

3、结论性意见：藏格控股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关于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408

证券简称：

*ST

藏格 公告编号：

2020-47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承诺代

为支付贸易业务应收款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至2018年，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贸易子公司因贸易业务形成的应收款项

179,670,582.60元尚未收回，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承诺，将上述

未收回部分款项共计179,670,582.60元先行代为支付至公司，后续上市公司收回后，再行归还控股股东。 以

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代为支付上述款项的情况：

2020年6月2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先行代为支付的贸易应收款项179,670,582.60元。 截至本公告日，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已履行上述相关承诺。 公司后续将继续向相关方催收上述应收款项，待回收相关款项后再

行归还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20-069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4日、2020年

5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昌

欧菲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光电” ）、欧菲影像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欧菲” ）和控股子公司欧菲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电

子” ）因生产经营需要拟与具有资质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同意为南

昌光电、广州欧菲、微电子在总额度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的融资额度内与不存在关

联关系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担保期限不超过5

年。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及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告编号：2020-039）； 以及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的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4）。

2020年6月24日，南昌光电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租赁” ）

签署了《融资租赁合同》，详细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2243416057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8日

住所：兰州市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26层）

法定代表人：余伟

注册资本：350,524.8838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接受承租

人的租赁保证金；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同业拆借；

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品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在境内保税地区

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业务；

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信达租赁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租赁物：自动上下料机、点胶机、自动镜片粘合机等资产

2、租赁物转让价格：500,000,000元

3、留购价款：10,000元

4、租赁抵押金：45,000,000元

5、租金期数：共12期

6、租赁期限：3年

三、备查文件

《融资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20-070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裕高（中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高” ）的通知，裕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3,188,406股（占

公司总股本0.86%）质押给巢湖市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业务；另外，裕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79,960,000（占公司总股本2.97%）解

除质押。 上述业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裕高（中国）有限公

司

是 23,188,406股

2020年6月24

日

至办理解除质

押为止

巢湖市城镇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

7.76%

补充

流动

资金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裕高 是 9,000,000股 3.01% 0.33% 2018年7月2日 2020年6月29日

深圳市高新投保

证担保有限公司

裕高 是 9,000,000股 3.01% 0.33% 2018年7月2日 2020年6月29日

深圳市高新投保

证担保有限公司

裕高 是 31,960,000股 10.70% 1.19% 2019年7月11日 2020年6月29日

深圳市高新投集

团有限公司

裕高 是 30,000,000股 10.05% 1.11% 2019年10月8日 2020年6月29日

深圳市高新投集

团有限公司

合计 79,960,000股 26.77% 2.97%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裕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欧菲控股” ）、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国金” ）、蔡荣军

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裕高 298,651,960 11.08% 199,990,392 143,218,798 47.96% 5.31% 0 0% 0 0%

欧菲

控股

343,553,812 12.75% 239,869,010 239,869,010 69.82% 8.90% 0 0% 0 0%

南昌

国金

162,772,028 6.04% 0 0 0 0 0 0% 0 0%

蔡荣

军

21,259,162 0.79% 0 0 0 0 0 0%

15,944,

371

75%

合计 826,236,962 30.66% 439,859,402 383,087,808 46.37% 14.22% 0 0%

15,944,

371

3.37%

注：1、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2、根据相关规定，蔡荣军先生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二、裕高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 裕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352.01万

股， 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12.5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4%， 对应融资余额52,

596.56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1,071.91万股，占其合计所持

股份比例37.6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53%，对应融资余额209,169.19万元。裕高及

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3、裕高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业

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三、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拍卖或设

定信托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

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除以上情况外， 不存在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

被质押状态的情况。 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质押申请受理回执；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申请受理回执；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20-071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裕高（中国）有限公司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菲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裕高（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裕高” ）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 因降低自身负债需求，欧菲控股于

2020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18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17,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24%；裕高于2020年6月24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37%。 欧菲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裕高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9,81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1062%。 根据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裕高（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

1、欧菲控股：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观光路以南、邦凯路以西邦凯科技工

业园(一期)501-3

2、裕高：20th�Floor,�Euro�Trade�Centre,�21-23�Des�Voeux�Road�Central,�Hong�Kong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24日

股票简称 欧菲光 股票代码 002456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29,810,000 1.1062%

合 计 29,810,000 1.106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56,046,962 31.77% 826,236,962 30.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40,102,591 31.18% 810,292,591 30.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44,371 0.59% 15,944,371 0.5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 √ 否□

欧菲控股及裕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欧菲控股及裕高严格遵守了以上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496

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

2020-05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虹桥国际32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2,967,7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20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执行董事长孙关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方朝阳、裘建华、孙国君、陈国栋、陈恩宏、方二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黄幼仙、田新霖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8、议案名称：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及〈2020年度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9、议案名称：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10、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子公司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11、议案名称：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787,653 99.9691 22,100 0.0037 158,000 0.027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537,069,6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43,782,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935,897 91.4886 22,100 1.0444 158,000 7.467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45,497 98.3840 22,100 1.616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90,400 78.8882 0 0.0000 158,000 21.111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2 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3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6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

会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7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

度银行授信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8

公司董事、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及 〈2020年度绩

效管理实施方案〉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9 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10

关于下属子公司发行债权融资

计划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11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

保的议案

45,718,049 99.6076 22,100 0.0481 158,000 0.34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鄯颖、施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9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北横沙河路268号上海至正道化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461,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89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侯海良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翁文彪先生、刘平先生、陈小岚女士、戚爱华女

士、张爱民先生及陆顺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崔传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章玮琴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9,5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施君 33,456,081 99.9847 是

2.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侯海良 33,456,081 99.9847 是

2.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卫雄 33,456,081 99.9847 是

2.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靖 33,456,081 99.9847 是

2.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海燕 33,456,081 99.9847 是

2.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姜宇 33,456,081 99.9847 是

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左廷江 33,456,081 99.9847 是

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卢北京 33,456,081 99.9847 是

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卢绍锋 33,456,081 99.9847 是

4、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监事候选人：李娜 33,456,081 99.9847 是

4.02 监事候选人：林少美 33,456,081 99.984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5,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施君 1 0.0196

2.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侯海良 1 0.0196

2.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林卫雄 1 0.0196

2.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靖 1 0.0196

2.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海燕 1 0.0196

2.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姜宇 1 0.0196

3.01 独立董事候选人：左廷江 1 0.0196

3.02 独立董事候选人：卢北京 1 0.0196

3.03 独立董事候选人：卢绍锋 1 0.0196

4.01 监事候选人：李娜 1 0.0196

4.02 监事候选人：林少美 1 0.019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回

避表决。 议案1已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但由于其他非关联股东均未出席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亦未参与网络投票，故未获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中，议案1经出席会议的非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2、议案3、议案4�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隽律师、王伟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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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施君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逐项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施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施君（主任委员）、王靖、卢北京；

2、审计委员会：左廷江（主任委员）、卢绍锋、杨海燕；

3、提名委员会：卢绍锋（主任委员）、卢北京、施君；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卢北京（主任委员）、左廷江、林卫雄。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施君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由总裁提名，同意聘任杨海燕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由总裁提名，同意聘任王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由总裁提名，同意聘任宋刚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长暂代行董事会秘书职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在公司

董事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长施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倪雯琴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

施君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9年9月至

2018年3月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总部任风控经理；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于

深圳市华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任风控总监；2020年5月至2020年6月于深圳市正信同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任执行总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19年9月至今于哈尔滨中飞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杨海燕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管理学士。 2011年

5月至2020年6月于深圳市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审计部负责人并兼任监事，2018年

4月至2020年6月，深圳市弘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2019年5月至2020年6月，

深圳市弘安发展有限公司任监事；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 深圳市华大海纳投资有限公

司任监事。

王帅先生：1990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武汉大学法学院本科学历。

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于恒大地产管理集团，管理培训生；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于北

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2016年6月至2019年12月于北京大成（深圳）律

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广东商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宋刚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06年12月至

2008年6月任大电塑料（上海）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开发担当；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任日

东电工（上海松江）有限公司技术部研发担当；2009年9月起历任公司研发工程师、研发中

心主任、总工程师等职务。

倪雯琴女士：198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17年6月起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历任上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方正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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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半数

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李娜女士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娜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

李娜女士：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4年10月至2017

年7月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任审计部项目经理；2017年9月至

2018年5月于深圳市华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任风控主管；2018年5月至今于深圳市德信瑞

弘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任合规风控负责人；2020年6月至今于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任监事。


